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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為 內 政 部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規 劃 及 辦 理 以 替 代 役 男 作 為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， 違 反

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及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組 織 通 則 等 規 定 ， 配 套 措 施

殊 欠 完 備 ， 爰 依 法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金 山 鄉 核 能 監 督 會 等 反 核 群 眾 近 千 人 ，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赴 核 二 廠 抗 議 ， 警 政

署 保 安 警 察 第 一 總 隊 （ 下 稱 保 一 ） 先 後 派 遣 三 個 中 隊 計 五 二 四 名 警 力 ， 其 中 替 代 役 男 （

即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， 下 稱 役 男 ） 四 四 八 名 ， 支 援 台 北 縣 警 察 局 及 核 二 廠 駐 衛 警 （ 保

安 警 察 第 二 總 隊 第 二 大 隊 第 三 中 隊 ） ， 處 理 聚 眾 活 動 及 突 發 重 大 狀 況 聚 眾 活 動 ， 群 眾 丟

擲 雞 蛋 、 礦 泉 水 及 磚 塊 ， 並 以 推 土 機 突 破 拒 馬 及 電 廠 大 門 ， 準 備 衝 進 電 廠 ， 該 廠 宣 布 進

入 「 緊 急 戒 備 事 故 Ａ 級 」 ， 該 總 隊 因 公 受 傷 十 九 名 ， 其 中 役 男 十 八 名 ； 雲 林 縣 興 建 林 內

焚 化 爐 ，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動 工 ， 保 安 警 察 第 四 總 隊 （ 下 稱 保 四 ） 派 遣 警 力 九 一

三 名 ， 其 中 役 男 七 五 八 名 ， 支 援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「 一 一 一 八 」 專 案 勤 務 ， 處 理 聚 眾 活 動 及

突 發 重 大 狀 況 ， 當 時 二 百 多 名 群 眾 與 警 方 爆 發 激 烈 衝 突 ， 該 總 隊 因 公 受 傷 三 十 一 名 ， 其

中 役 男 二 十 八 名 受 傷 ； 於 是 引 發 警 察 機 關 運 用 役 男 是 否 適 法 妥 當 之 質 疑 。  

按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依 據 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組 織 通 則 」 之 規 定 ， 其 職 掌 包 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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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準 備 應 變 及 協 助 地 方 治 安 事 項 、 其 他 有 關 保 安 、 警 備 、 警 戒 、 警 衛 及 秩 序 維 護 等 事 項

， 其 中 保 一 、 保 四 及 保 五 （ 保 安 警 察 第 五 總 隊 ） 三 個 總 隊 以 支 援 集 會 遊 行 及 群 眾 抗 爭 事

件 之 處 理 （ 一 般 稱 為 「 鎮 暴 」 ） 為 最 主 要 勤 務 ， 自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實 施 替 代 役 制 度 之 後 ， 該

三 個 總 隊 進 用 大 批 役 男 ， 並 將 常 任 警 力 陸 續 移 撥 及 支 援 地 方 警 察 機 關 與 其 他 特 定 勤 務 ，

目 前 僅 保 留 幹 部 及 行 政 技 術 人 員 ， 已 無 多 餘 常 任 警 力 執 行 聚 眾 活 動 勤 務 。 鑒 於 聚 眾 活 動

之 處 理 ， 係 屬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之 法 定 掌 理 事 項 ， 事 關 警 察 專 業 ， 如 有 違 失 ， 必 影 響 地 方 治

安 ， 耗 損 重 大 社 會 成 本 。 爰 就 現 行 作 法 及 執 行 上 之 缺 失 臚 列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暨 警 政 署 關 於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之 勤 務 界 定 與 運 用 ， 係 以 未 具 警 察 資 格 之 役

男 為 主 體 承 擔 保 安 警 察 任 務 ， 悖 離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第 三 條 所 定 役 男 擔 任 「 輔 助 性 工 作 」

之 本 旨 ， 核 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按 「 本 條 例 所 稱 替 代 役 ， 指 役 齡 男 子 於 需 用 機 關 擔 任 輔 助 性 工 作 ， 履 行 政 府 公 共 事

務 或 其 他 社 會 服 務 。 」 、 「 本 條 例 所 稱 需 用 機 關 ， 係 指 替 代 役 役 男 服 勤 單 位 之 中 央

主 管 機 關 ； 所 稱 服 勤 單 位 ， 係 指 替 代 役 役 男 擔 任 輔 助 性 勤 務 處 所 之 管 理 單 位 。 」 替

代 役 實 施 條 例 第 三 條 暨 其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； 另 依 內 政 部 替 代 役 警 察 役

役 男 服 勤 管 理 要 點 第 十 四 點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規 定 ， 有 關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人 員 之 支 援 勤

務 ， 係 指 支 援 警 察 機 關 輔 助 處 理 聚 眾 活 動 或 緊 急 、 突 發 事 故 。 有 關 上 開 條 文 「 輔 助

性 勤 務 」 之 界 定 ， 替 代 役 主 管 機 關 內 政 部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台 內 役 字 第 ○ 九 一 ○

○ 八 ○ 二 四 一 號 函 釋 ， 係 指 服 勤 單 位 之 經 銓 敘 合 格 實 授 該 管 公 務 員 ， 將 特 定 之 職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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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給 役 男 ， 以 協 助 該 管 公 務 員 達 成 行 政 上 任 務 ， 而 執 行 該 項 「 輔 助 」 職 務 時 應 符 以

下 條 件 ： （ 一 ） 非 以 自 己 之 名 義 行 使 公 權 力 。 （ 二 ） 無 獨 任 或 決 定 之 權 限 。 （ 三 ）

受 該 管 公 務 員 之 指 揮 、 監 督 、 管 理 ， 從 事 助 手 之 勤 務 工 作 。 另 依 適 用 範 圍 言 ， 包 括

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三 條 所 定 各 類 替 代 役 勤 務 類 別 ， 凡 無 涉 於 人 民 權 利 義 務

造 成 影 響 之 勤 務 ， 皆 可 交 由 役 男 不 以 自 己 之 名 義 執 行 ， 惟 須 於 需 用 機 關 之 管 理 服 勤

要 點 定 其 直 接 勤 務 （ 即 條 例 第 三 條 及 施 行 細 則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） 、 需 用 機 關 依 權 責 及

服 勤 單 位 必 要 或 臨 時 性 勤 務 ， 並 以 不 妨 害 其 合 法 權 利 為 考 量 。  

( 二 ) 惟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實 際 已 取 代 原 有 常 任 保 安 警 察 ， 專 責 支 援 各 警 察 機 關 處 理 聚

眾 活 動 、 緊 急 事 故 、 突 發 事 故 、 一 般 警 察 勤 務 及 營 區 之 安 全 維 護 （ 包 括 值 班 、 守 望 、

巡 邏 及 備 勤 ） 等 工 作 ， 其 中 群 眾 集 會 遊 行 、 緊 急 或 突 發 事 故 現 場 之 管 制 、 秩 序 維 護

及 取 締 非 法 為 設 置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之 目 的 與 核 心 任 務 ， 在 在 事 關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。 役 男

服 勤 雖 受 該 管 警 察 幹 部 指 揮 、 監 督 與 管 理 ， 但 所 從 事 者 ， 已 非 「 助 手 之 勤 務 工 作 」 ，

與 上 開 條 例 所 定 「 輔 助 性 工 作 」 既 有 未 合 ， 且 前 揭 金 山 鄉 鄉 民 赴 核 二 廠 抗 議 ， 以 及

雲 林 縣 興 建 林 內 焚 化 爐 爆 發 警 民 衝 突 事 件 ， 其 服 勤 過 程 ， 前 者 造 成 一 名 警 察 、 十 八

名 役 男 、 一 名 以 上 民 眾 受 傷 ； 後 者 則 造 成 三 名 警 察 、 二 十 八 名 役 男 、 三 名 以 上 民 眾

受 傷 ， 事 後 據 相 關 保 警 總 隊 對 該 勤 務 工 作 提 出 檢 討 略 以 ： （ 一 ） 該 總 隊 支 援 警 力 ，

因 群 眾 抗 爭 激 烈 ， 部 分 反 制 動 作 稍 有 過 當 。 （ 二 ） 帄 時 依 表 排 落 實 警 力 整 備 訓 練 工

作 及 各 項 應 勤 裝 備 保 養 ， 並 辦 理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訓 練 檢 測 ， 以 掌 握 各 中 隊 訓 練 情 形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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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持 高 昂 士 氣 ， 進 而 加 強 所 屬 專 業 技 能 、 應 變 能 力 ； 且 於 專 案 工 作 前 或 不 定 時 實 施

其 他 任 務 演 練 及 教 授 相 關 法 令 知 識 、 執 勤 技 巧 、 服 務 態 度 等 ， 以 符 合 現 代 警 察 之 專

業 性 ， 冀 期 圓 滿 達 成 上 級 交 付 任 務 。 另 據 役 男 表 示 面 對 抗 爭 場 景 ， 確 實 不 乏 有 「 沒

有 經 驗 及 心 理 準 備 」 、 「 措 手 不 及 」 、 「 未 及 著 裝 」 、 「 嚇 呆 了 」 及 自 我 控 制 不 住

想 要 還 手 之 心 理 與 行 為 ， 顯 見 替 代 役 保 安 警 力 係 以 「 輔 助 性 勤 務 」 之 名 ， 執 行 專 業

保 安 警 察 任 務 。  

( 三 ) 綜 上 ， 「 輔 助 性 勤 務 」 之 界 定 ， 涉 及 役 男 與 勤 務 對 象 （ 人 民 ） 間 之 權 利 義 務 ， 及 機

關 與 其 人 員 間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不 容 作 擴 張 解 釋 ； 而 協 助 處 理 群 眾 集 會 遊 行 現 場 之 秩 序

維 護 及 取 締 非 法 為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之 核 心 任 務 ， 依 其 勤 務 性 質 需 要 專 業 技 能 、 應 變 能

力 、 法 令 知 識 、 執 勤 技 巧 、 服 務 態 度 ， 需 要 一 定 的 素 質 、 訓 練 、 體 位 、 品 操 與 行 為

約 束 ， 否 則 易 於 發 生 勤 務 失 效 、 傷 亡 、 不 聽 節 制 、 自 行 反 制 等 導 致 處 理 失 當 之 後 果 ，

殊 難 謂 為 輔 助 性 勤 務 。 而 內 政 部 暨 警 政 署 關 於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之 勤 務 界 定 與 運

用 ， 係 以 未 具 警 察 資 格 之 役 男 為 主 體 承 擔 保 安 警 察 任 務 ， 悖 離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第 三

條 所 定 役 男 擔 任 「 輔 助 性 工 作 」 之 本 旨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二 、 警 政 署 保 一 、 保 四 、 保 五 總 隊 將 原 有 編 制 常 任 警 力 移 撥 地 方 警 察 機 關 或 支 援 相 關 主 管

機 關 ， 並 以 未 具 警 察 資 格 之 役 男 直 接 「 替 代 」 常 任 警 力 執 行 保 安 警 察 勤 務 ， 其 實 際 組

織 ， 核 與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組 織 通 則 之 規 定 不 合 ， 役 男 以 隊 員 身 分 直 接 服 勤 ，

更 與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有 違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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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查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組 織 通 則 關 於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之 掌 理 事 項 、 編 制 員 額 、

官 職 等 均 有 詳 細 規 定 ， 該 通 則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： 「 中 隊 置 〃 〃 〃 小 隊 長 九 人 至 十 二 人 ，

隊 員 八 十 人 至 一 百 四 十 四 人 ， 均 警 佐 。 」 ， 又 公 務 機 關 係 依 據 組 織 法 規 所 定 職 權 及

編 制 用 人 ， 並 辦 理 事 務 ， 以 維 持 政 府 體 系 正 常 運 作 ； 其 因 任 務 需 要 ， 必 須 進 用 役 男

以 依 法 令 執 行 公 權 力 時 ， 尤 應 有 周 全 法 制 ， 始 得 為 之 ， 例 如 憲 兵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二

百 三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， 具 有 司 法 警 察 身 分 ， 役 男 擔 任 海 岸 巡 防 機 關 業 務 人 員 ， 依 法 執

行 犯 罪 調 查 職 務 時 ， 海 岸 巡 防 法 第 十 條 明 定 ， 視 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二 百 三 十 一 條 之 司

法 警 察 ， 並 須 依 規 定 經 司 法 警 察 專 長 訓 練 ， 始 得 服 勤 執 法 ， 而 役 男 之 得 充 任 海 岸 巡

防 人 員 ， 乃 以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組 織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為 依 據 。 替 代 役 之

實 施 既 僅 在 強 化 政 府 於 公 共 服 務 領 域 的 能 力 ， 警 察 機 關 本 於 依 法 行 政 之 旨 ， 自 不 得

以 義 務 性 、 未 具 公 務 員 資 格 之 役 男 取 代 原 有 編 制 之 常 任 警 力 ， 以 執 行 保 安 警 察 之 勤

務 。  

( 二 ) 警 政 署 保 一 、 保 四 、 保 五 總 隊 編 制 員 額 及 預 算 員 額 原 為 一 六 、 ○ 三 ○ 名 及 一 二 、 八

二 四 名 。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核 定 「 強 化 警 力 加 強 維 護 治 安 重 點 計 畫 」 ，

其 中 各 地 方 警 察 機 關 擴 編 一 三 、 三 四 五 名 ， 以 充 實 基 層 警 力 ， 嗣 於 九 十 年 六 月 十 二

日 重 新 調 整 擴 編 員 額 一 一 、 五 三 ○ 名 ， 並 以 保 一 、 保 四 、 保 五 警 力 完 成 訓 練 後 移 撥

地 方 警 察 機 關 。 內 政 部 另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召 開 「 研 商 我 國 實 施 兵 役 替 代 役 規

劃 草 案 有 關 問 題 」 會 議 ， 規 劃 警 察 工 作 之 「 保 安 警 察 」 、 「 交 通 警 察 」 、 「 守 望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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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社 區 巡 守 員 」 三 項 可 實 施 替 代 役 ， 其 中 「 保 安 警 察 」 方 面 ， 警 政 署 為 精 簡 常 任 警

察 員 額 ， 認 為 可 配 合 替 代 役 之 實 施 進 用 役 男 ， 由 具 公 權 力 之 警 察 人 員 指 揮 ， 役 男 毋

需 直 接 行 使 公 權 力 ， 惟 「 保 安 警 察 」 需 更 名 為 「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」 。 嗣 後 於 替 代 役 實

施 條 例 第 四 條 規 定 警 察 役 役 別 ， 及 於 該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三 條 規 定 警 察 役 役 男 擔 任 機

動 保 安 警 力 、 守 望 相 助 社 區 巡 守 員 等 輔 助 性 勤 務 ， 以 為 法 源 。 保 一 、 保 四 、 保 五 總

隊 遂 於 九 十 年 度 至 九 十 二 年 度 分 別 移 撥 五 、 五 ○ ○ 名 、 二 、 四 ○ ○ 名 及 一 、 ○ 三 八

名 ， 合 計 八 、 九 三 八 名 至 地 方 警 察 編 制 ， 保 安 警 察 編 制 人 數 刪 減 為 五 、 六 六 七 名 （ 保

一 ： 二 、 六 三 九 名 、 保 四 ： 一 、 二 五 七 名 、 保 五 ： 一 、 七 七 一 名 ） ， 復 為 配 合 精 簡

員 額 政 策 ， 該 等 總 隊 九 十 二 年 度 預 算 員 額 僅 編 列 四 、 一 六 二 名 （ 保 一 ： 二 、 一 ○ 一

名 、 保 四 ： 八 ○ 四 名 、 保 五 ： 一 、 二 五 七 名 ） ，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現 有 員 額 為 四 、 ○ 六

七 名 （ 保 一 ： 二 、 ○ 六 二 名 、 保 四 ： 七 七 五 名 、 保 五 ： 一 、 二 三 ○ 名 ） ， 其 中 尚 包

括 控 留 各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處 理 中 心 、 外 國 人 收 容 所 、 電 信 、 環 保 、 森 林 及 高 屏 溪 流 域

等 支 援 非 機 動 保 安 任 務 所 需 警 力 一 、 九 ○ 四 名 ， 故 該 等 總 隊 實 際 上 可 用 常 任 警 力 僅

有 二 、 一 六 三 名 。 該 署 認 為 該 等 總 隊 維 持 「 處 理 聚 眾 活 動 所 需 最 少 必 要 人 力 」 為 九 、

四 五 一 名 ， 即 保 留 幹 部 及 行 政 技 術 人 員 二 、 六 八 三 名 ， 及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六 、

七 六 八 名 （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役 男 人 數 五 、 二 五 二 名 ） 。 以 上 ， 足 見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常 任

警 力 幾 乎 已 被 移 撥 一 空 ， 而 由 役 男 「 替 代 」 常 任 警 力 充 任 隊 員 。  

( 三 ) 經 核 ：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為 目 前 役 男 擔 任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執 行 勤 務 之 唯 一 依 據 ， 而 保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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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察 機 關 對 於 役 男 人 力 之 運 用 ， 係 以 不 具 警 察 專 業 ， 且 法 律 未 授 權 直 接 行 使 公 權 力

之 役 男 「 替 代 」 常 任 警 力 ， 承 擔 保 安 警 察 任 務 ， 核 與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組

織 通 則 之 規 定 不 合 ， 役 男 以 隊 員 身 分 直 接 服 勤 ， 更 與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有 違 。  

三 、 內 政 部 及 警 政 署 將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納 為 保 安 警 察 運 用 ， 迄 今 卻 仍 便 宜 行 事 ， 於 法

制 面 、 役 男 素 質 、 訓 練 成 效 及 福 利 照 顧 等 各 項 配 套 措 施 殊 欠 完 備 ：  

按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法 定 掌 理 事 項 之 執 行 ， 原 應 以 進 用 常 任 警 察 為 優 先 選 擇 ， 惟 在 精

簡 員 額 等 外 在 因 素 下 ， 故 而 進 用 役 男 。 警 政 署 坦 陳 規 劃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， 係 取 代

原 保 安 總 隊 常 任 警 力 工 作 ， 且 屬 長 期 作 法 。 該 署 王 進 旺 署 長 到 院 表 示 ， 解 嚴 之 初 ， 聚

眾 遊 行 活 動 達 到 高 峰 ， 其 後 已 漸 漸 減 少 ， 警 政 署 採 取 的 作 法 為 小 型 活 動 由 常 任 警 察 解

決 ， 大 規 模 的 聚 眾 遊 行 才 動 用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， 因 此 動 用 的 頻 率 不 是 很 高 ， 目 前

役 男 的 勤 務 很 少 ， 只 是 管 制 備 用 ， 可 說 是 養 兵 千 日 ， 用 在 一 時 ， 如 果 保 安 警 力 全 部 由

常 任 警 察 擔 任 ， 事 實 上 也 有 浪 費 之 虞 。 復 依 保 一 、 保 四 、 保 五 之 說 明 ， 替 代 役 機 動 保

安 警 力 的 勤 務 已 從 支 援 處 理 各 項 聚 眾 活 動 勤 務 ， 擴 大 到 支 援 專 案 勤 務 ： 縣 市 議 員 暨 鄉

鎮 市 長 選 舉 、 台 北 市 第 三 屆 市 長 暨 第 九 屆 市 議 員 選 舉 、 支 援 航 空 警 察 局 中 正 機 場 因 應

台 商 包 機 專 案 加 強 機 場 安 全 警 衛 勤 務 ， 以 及 支 援 協 助 九 十 二 年 度 春 安 工 作 ， 執 行 勤 務

之 範 圍 益 趨 擴 大 。 顯 見 內 政 部 及 警 政 署 在 政 策 上 係 將 役 男 納 為 常 態 需 求 ， 惟 在 執 行 上

竟 便 宜 行 事 ， 各 項 配 套 措 施 仍 殊 欠 完 備 ：  

( 一 ) 法 制 面 有 欠 完 備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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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揭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取 代 原 有 常 任 保 安 警 力 ， 違 反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

總 隊 組 織 通 則 之 規 定 ， 其 作 法 尤 不 符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至 明 。 內 政 部 及

警 政 署 在 政 策 上 如 決 定 繼 續 實 施 ， 允 應 透 過 修 正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或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

總 隊 組 織 通 則 等 方 式 ， 以 強 化 役 男 服 勤 之 法 律 依 據 ， 建 立 完 備 的 法 規 體 系 。  

( 二 ) 役 男 素 質 無 法 滿 足 需 求 ：  
保 安 警 察 總 隊 乃 執 法 機 關 ， 而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之 服 勤 內 容 ， 接 受 鎮 暴 隊 形

操 練 及 實 際 從 事 防 處 聚 眾 活 動 勤 務 ， 所 需 體 能 與 服 常 備 兵 役 者 相 同 ， 對 於 品 操 及 服

從 性 之 要 求 於 緊 急 之 際 尤 顯 重 要 。 據 警 政 署 說 明 ， 迄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

警 力 合 計 分 發 七 、 六 九 三 名 役 男 （ 含 已 退 役 及 停 役 者 計 二 、 四 四 一 名 ） ， 其 中 紋 身

者 九 九 二 名 ， 占 一 二 〃 八 九 ％ ， 具 有 前 科 者 九 五 一 名 ， 占 一 二 〃 三 六 ％ ， 國 中 學 歷

（ 含 國 中 ） 以 下 者 二 、 ○ 三 四 名 ， 占 二 六 〃 六 二 ％ ， 替 代 役 體 位 者 四 、 三 一 八 名 ，

占 五 六 〃 一 九 ％ ； 具 有 紋 身 、 前 科 之 役 男 擔 服 警 察 役 工 作 ， 影 響 民 眾 觀 感 ， 傷 害 警

察 團 隊 形 象 ； 部 分 役 男 於 服 勤 期 間 ， 因 不 適 應 團 體 生 活 及 個 人 因 素 ， 不 乏 逾 假 不 歸

及 擅 離 職 役 等 不 守 法 令 之 管 理 問 題 ； 而 替 代 役 體 位 包 括 罹 患 心 臟 病 、 肌 肉 萎 縮 、 耳

聾 、 手 指 殘 缺 役 男 ， 體 重 過 輕 或 過 重 者 為 數 不 少 ， 渠 等 之 體 能 狀 況 不 堪 勝 任 此 項 任

務 。 替 代 役 實 施 近 二 年 半 以 來 ， 該 署 針 對 帄 時 訓 練 、 服 勤 及 歷 次 勤 務 執 行 之 檢 討 ，

認 為 學 歷 過 低 者 將 造 成 訓 練 及 執 勤 困 難 ， 具 高 中 （ 職 ） 以 上 學 歷 者 始 得 擔 服 警 察 役 ，

又 執 行 聚 眾 活 動 防 處 之 勤 務 ， 具 有 辛 勞 、 長 時 段 等 特 質 ， 所 需 體 能 以 常 備 役 體 位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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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。 內 政 部 及 警 政 署 於 整 體 役 男 人 力 分 配 、 役 別 條 件 設 定 、 甄 選 分 發 作 業 之 現 行 設

計 方 面 ， 顯 然 未 充 分 考 量 其 勤 務 特 性 ， 以 致 偏 離 需 求 頗 多 。  

( 三 ) 訓 練 成 效 未 達 任 務 要 求 ：  

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主 要 任 務 係 協 助 聚 眾 活 動 防 處 ， 應 具 備 專 業 技 能 、 應 變 能

力 、 法 令 知 識 、 執 勤 技 巧 、 服 務 態 度 ， 所 需 專 業 應 包 括 學 科 與 術 科 等 方 面 。 查 替 代

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之 訓 練 包 括 ： 役 男 先 至 成 功 嶺 接 受 五 週 之 軍 事 基 礎 訓 練 ， 其 後 分 發

至 保 一 、 保 四 或 保 五 總 隊 ， 施 予 為 期 八 週 （ 每 週 四 十 小 時 ） 保 安 警 察 專 業 訓 練 ， 訓

練 課 程 分 為 一 般 課 程 三 十 六 小 時 、 學 科 課 程 三 十 六 小 時 、 術 科 課 程 二 ○ 四 小 時 、 體

康 活 動 二 十 四 小 時 、 結 訓 測 驗 二 十 小 時 ， 合 計 三 二 ○ 小 時 ； 專 業 訓 練 結 束 後 ， 役 男

進 入 服 勤 期 間 ， 直 至 退 役 為 止 ， 每 月 編 排 一 ○ ○ 小 時 保 持 訓 練 時 間 ， 以 精 進 個 人 技

能 、 培 養 團 體 默 契 ， 提 昇 執 勤 能 力 。 然 在 前 揭 役 男 素 質 無 法 滿 足 需 求 之 下 ， 與 一 起

執 勤 之 常 任 警 力 隊 伍 相 較 之 下 ， 在 隊 伍 外 形 與 體 質 上 即 已 成 為 較 易 突 破 之 環 節 ， 此

有 役 男 向 本 院 反 映 抗 爭 民 眾 不 怕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可 據 ， 同 時 ， 素 質 不 整 齊 影 響

訓 練 成 效 ， 充 其 量 只 有 數 十 小 時 之 學 科 方 面 尤 然 。 至 於 術 科 方 面 ， 役 男 反 映 對 於 鎮

暴 操 不 知 實 際 如 何 運 用 ， 欠 缺 臨 場 經 驗 ， 遇 較 大 抗 爭 感 到 惶 恐 、 驚 嚇 而 不 知 如 何 因

應 ， 希 望 增 加 實 際 臨 場 經 驗 之 傳 授 課 程 ， 以 及 先 由 學 長 帶 領 學 弟 見 習 方 式 服 勤 。 又

執 勤 裝 備 太 過 老 舊 ， 鎮 暴 裝 穿 著 不 易 ， 且 極 為 不 便 ， 亟 待 改 善 。 足 見 ， 現 行 訓 練 方

式 之 下 ， 役 男 生 硬 上 陣 ， 幹 部 亦 多 所 顧 忌 ， 顯 未 已 足 ， 亟 待 多 方 面 配 合 改 善 。  



 一 ○  

( 四 ) 福 利 與 照 顧 措 施 應 予 積 極 改 善 ：  

據 保 安 警 察 機 關 評 估 ， 任 用 一 名 役 男 較 任 用 一 名 常 任 警 察 ， 一 年 節 省 公 帑 約 新

台 幣 六 二 四 、 四 五 七 元 ， 由 役 男 執 行 部 分 保 安 勤 務 ， 因 而 使 大 量 常 任 警 力 得 以 精 簡 ，

對 於 治 安 貢 獻 良 多 。 惟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屬 於 服 義 務 役 性 質 ， 役 男 之 福 利 、 待 遇 、

保 障 遠 不 如 常 任 員 警 ， 役 期 又 長 於 義 務 役 四 個 月 ， 自 應 於 可 行 範 圍 內 提 供 較 佳 之 福

利 與 照 顧 。 然 據 本 院 調 查 期 間 役 男 之 反 映 ： 各 總 隊 之 圖 書 、 電 腦 、 閱 讀 場 所 普 遍 不

足 ； 至 外 面 進 修 或 補 習 之 限 制 不 合 理 ； 部 分 場 所 之 空 調 、 照 明 、 安 寧 有 待 改 善 ； 投

保 人 身 保 險 ， 卻 發 生 被 拒 保 之 情 事 ； 部 分 置 物 櫃 、 鞋 櫃 、 衣 櫃 等 生 活 設 施 破 舊 ， 窗

戶 通 風 採 光 不 良 ； 營 區 附 近 儘 量 建 立 替 代 役 特 約 醫 院 ， 以 利 役 男 免 費 就 醫 ； 福 利 社

物 品 價 格 較 一 般 商 店 物 品 昂 貴 或 相 等 價 格 ， 建 請 調 降 價 格 ； 役 男 入 股 為 福 利 社 社 員

後 之 分 配 紅 利 ； 支 援 春 安 工 作 勤 務 ， 常 任 警 察 人 員 均 穿 著 防 彈 衣 服 勤 ， 惟 部 分 役 男

未 分 配 防 彈 衣 ； 常 備 兵 搭 乘 國 光 號 客 運 享 有 優 待 票 價 ， 而 役 男 無 是 項 優 待 ； 國 軍 福

利 站 、 國 軍 英 雄 館 已 對 役 男 提 供 優 待 措 施 ， 警 光 會 館 、 教 師 會 館 等 機 構 卻 未 對 役 男

提 供 優 待 措 施 ； 役 期 過 長 ， 盼 役 期 縮 短 為 與 義 務 役 相 同 ； 地 方 警 察 機 關 對 於 該 轄 抗

爭 事 件 ， 常 以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作 為 第 一 線 ， 該 機 關 員 警 反 而 只 作 壁 上 觀 等 意 見 ，

不 一 而 足 。 足 徵 警 政 署 、 保 安 警 察 機 關 及 地 方 警 察 機 關 對 於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役

男 應 多 加 關 懷 ， 在 可 行 範 圍 內 提 供 實 質 的 照 顧 與 福 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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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所 述 ， 內 政 部 暨 警 政 署 將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常 任 警 力 移 撥 至 地 方 警 察 機 關 ， 或 支 援

其 他 機 關 警 察 勤 務 ， 常 任 警 力 幾 乎 被 掏 一 空 ， 而 以 未 具 警 察 資 格 之 替 代 役 男 「 替 代 」 常

任 警 力 ， 充 任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隊 員 ， 改 稱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， 以 其 承 擔 保 安 警 察 任 務 ，

違 反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總 隊 組 織 通 則 之 規 定 ， 且 不 符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第 三 條 之 規 定

至 明 ； 又 內 政 部 及 警 政 署 既 已 將 替 代 役 機 動 保 安 警 力 納 為 常 態 需 求 ， 迄 仍 便 宜 行 事 ， 於

法 制 面 、 役 男 素 質 、 訓 練 成 效 及 福 利 照 顧 等 各 項 配 套 措 施 殊 欠 完 備 ， 洵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

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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